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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課  功過參半 

(和合本 - 經文：八 28-35) 

 

 

 

 

 

 

 

(一) 引言 

(1) 在我們一般人的心目中，我們往往喜歡把歷史人物分為忠奸二類，忠的什麼也是好。我

們就以孫中山國父為例：不少人高度評價孫中山，以為他是國父，推翻滿清的英雄，他

的三民主義奠定了中國走向民主政制之基石，他又是反對袁世凱稱帝。對基督徒來說，

他更是一位崇尚基督的信徒。或許這些都是沒有錯的，但我們再細心看歷史，發覺事情

並非這麼簡單；他的婚姻生活，並非完美，一生有至少六個太太或妾侍，至小的一個只

有十三歲，是日本人。他對日本之妥協程度較袁世凱尤甚，他對基督教的信仰也有許多

質疑。他絕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聖人，但在人們的心目中，我們卻有意無意間把他繪成

一個完美的歷史英雄。 

(2) 我們再以袁世凱為例，在一般人心目中，他不是一個「好人」，他野心大，要藉其努力當

上皇帝，把正在推向民主的國家打回原形，他和日本簽第廿一條條約，喪權辱國，是個

賣國賊。然而，他卻有好的一面，在與日本談判中，他仍盡力保持國家完整與尊嚴。他

當皇帝，也希望建立君主立憲的帝制，所以他又不是一個百分百的壞人。 

(3) 我們基督徒，往往喜歡把一些聖經人物「英雄化」「完美化」。亞伯拉罕是信心英雄，但

卻忘記了他曾不認妻子自保之自私行徑，又不信任神的應許而娶夏甲為妾。大衛雖是神

所愛的君王，但又卻是犯上姦淫，作借刀殺人之惡行。我們喜歡把這些人物英雄化，但

聖經卻沒有這樣作，而是把他們之失敗、毀約、懷疑，都誠實報導，強調只是神的恩典，

他們才能蒙上帝之祝福。當我們看「基甸」時，也當以此眼光來對他作評價；同樣我們

看今日的基督教領袖，也當以此作為我們作評價之標準。是神的恩典，不是我們的功蹟，

以致我們可以在神的國度中蒙福。 

(二) 基甸之功(v.28) 

(1) v.28「這樣，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伏了，不敢再抬頭。基甸還在的日子，國中太平四十

年。」 

在基甸任士師時，他作了二件大事：其一，他帶領以色列人制服了米甸人。其二，其後

的 40 年，國中太平，再不受到米甸人攻擊。v.28 說：「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伏了，不敢

再抬頭。」七 25告訴我們，米甸人的首領俄立和西伊伯的首領被砍下來，當然不能再抬

頭，作者用幽默的寫作手法，利用「頭」這個字，來形容米甸人徹底被消滅。 

28 這樣，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伏了，不敢再抬頭。基甸還在的日子，國中太平四十年。 
29 約阿施的兒子耶路‧巴力回去，住在自己家裏。 
30 基甸有七十個親生的兒子，因為他有許多的妻。 
31 他的妾住在示劍，也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基甸與他起名叫亞比米勒。 
32 約阿施的兒子基甸，年紀老邁而死，葬在亞比以謝族的俄弗拉，在他父親約阿施的墳墓裏。 
33 基甸死後，以色列人又去隨從諸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土為他們的神。 
34 以色列人不記念耶和華－他們的神，就是拯救他們脫離四圍仇敵之手的， 
35 也不照著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向他們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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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但如此，v.29再稱基甸為耶路巴力，他是一個夠胆起來抗拒巴力的英雄；他回家時是

以滅米甸人，抗巴力之英雄之美譽凱旋而歸，直至年老之日子，在此期間，巴力也一直

抬不起頭來，這正是基甸之功蹟。 

(三) 基甸之過(v.29-35) 

(1) v.29-35 「約阿施的兒子耶路‧巴力回去，住在自己家裏。基甸有七十個親生的兒子，因

為他有許多的妻。他的妾住在示劍，也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基甸與他起名叫亞比米勒。

約阿施的兒子基甸，年紀老邁而死，葬在亞比以謝族的俄弗拉，在他父親約阿施的墳墓

裏。基甸死後，以色列人又去隨從諸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土為他們的神。以色列

人不記念耶和華－他們的神，就是拯救他們脫離四圍仇敵之手的，也不照著耶路‧巴力，

就是基甸向他們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 

基甸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英雄，他有他的過錯，有他的失敗和問題。首先，這是有關他

的家庭生活，他有許多的妻子，也有 70個親生子。不但有許多妻還有妾侍。v.31告訴我

們，他的妾住在示劍。 

由於他在婚姻上及家庭上之過錯，這引起了許多家庭問題。弄致日後家庭內鬨鬥爭，產

生流血事件。 

(2) 雖然他沒有接受以色列民的提議，作起以色列王來。但他的心中，卻有「王」的意念。

何解？在 v.31 有這樣的記載；「他的妾住在示劍，也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基甸與他起名

叫亞比米勒。」「亞比米勒」一名的意思：我父親是王。」這豈不是清楚表達了他心中所

想的嗎？ 

(3) v.27 告訴我們，他用金製造了一個以弗得，表面上是祭司所用作求告耶和華之祭司袍，

但以色列人卻以此為偶像，並且行了邪淫；令他全家陷入網羅，所以 v.33 說：「基甸死

後，以色列人又去隨從諸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土為他們的神。」雖然耶和華拯救他

們在水深火熱之中，但一到太平時刻，他們就把耶和華忘記得一乾二淨，只懂得去拜巴

力，對他們來說，耶和華是「戰神」，有戰爭時必依靠祂。到了太平時勢，安居樂業之際，

他們就去拜那土地公公「巴力」神。他們不但忘記了基甸怎樣拯救他們，更是忘記耶和

華在他們身上的恩惠。 

(4) 其實，不但以色列人如是，我們何嘗又不是一樣呢？遭到禍患就去求告神，禍難一過，

以為太平時日，便把神忘記得一乾二淨。我們所拜的是金錢、名譽、安逸，而不是那萬

有主宰耶和華，這是多麼危險的陷阱！ 

(四) 默想 

(1) 基甸有何功？ 

(2) 基甸有何過？ 

(3) 我們從基甸的一生中學到什麼功課？ 


